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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我州各地存在的放生乱象，人们不禁要问——

究竟是放生还是“杀生”？

“现在一些人盲目放生，
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而且导
致放生动物死亡。这样的放
生 ，一 定 程 度 上 成 了‘ 杀
生’！”近日，有市民反映，现
在有不少人选择用放生等方
式来寄托哀思或是进行祈
福，而与此同时，一些人也

“嗅”到了商机，把“放生”做
成了一种产业：鱼儿论箱卖，
还能送至岸边，提供水桶和
塑料槽。而“放生者”前脚放
生，后脚就有人捞鱼，积德行
善的“放生”变了味道。

前脚放生后脚有人捞

据市民反映，每天有大规
模的放生场面。目击者说，马
路上，停着好几辆小卡车，卡
车上有大型塑料板和泡沫板

“箱体”，里面都是鱼，卖给“善
人”放生的鱼。而“放生客”围
聚在岸边，他们祈祷完毕后，
就把一桶桶鱼倒入河中。被
放生的除了鲫鱼、黑鱼、泥鳅
外，还有甲鱼、蚌、螺蛳、黄鳝
等。放生的“配套”服务也是

“一条龙”，从送货至岸边，到
提供水桶、放生槽，十分周到。

目击者还说，下游还出现
另一幕奇怪的景象：很多人排
队趴在防汛墙栏杆上，手拿十
多米长的网兜，忙着一网网捞
鱼。而捕鱼的人离放生者最
近的距离只有三五步。

笔者了解到，每天有卡车
将鱼运送到此地销售，而行善
者往往不计较价格，几百上千
斤地买，买了就放生。“人数多
的时候，一天有几百人来放
生。周末人最多”。

如今，花钱买动物去放生
并不少见，而放生催生了“买
生”，形成了一条非法产业
链。近日，笔者在一座桥边看
到，有不少商贩就蹲守在桥边
专门销售用来放生的动物。
按照放生动物的大小以及种
类不同，价格也从十几元到几
十元不等。前来购买的人不
少，有些人在买后就直接倒入
一旁的河内。

住在附近的居民告诉记
者，这样的“放生”形式年年如
此，摊贩们有时甚至“你这边
刚一放生，他那边就把它们都
捞起来”。

而每逢初一、十五等佛历
纪念日，花鸟市场的“放生鸟”
生意异常火爆。一个老板介
绍，不少放生者都是成百只地
购买，需要提前预定。为了迎
合放生者的庞大需求，“捕猎
—贩卖—放生—再捕猎”的链
条悄然形成。据了解，一只所
谓的“放生鸟”往往是用20只
鸟的命“换来”的，因为捉捕中
致残、受伤的鸟会惨遭扼杀，
而在运输过程中，因窒息、少
食而死亡的鸟更是数不胜数。

盲目放生成生态杀手

笔者了解到，某池塘曾经
出现数百条死鱼。据说，这与
游客的放生有关。水产专家
介绍，因为被放生的养殖鱼类
并不适合湖水的水体，所以出
现大面积死亡，同时也引发了
湖里其他鱼类的死亡。

一位市民忧虑地说，很多
人盲目放生。上周他看到有
人把一袋袋螺蛳推入河水，而
其中有不少钉螺。

笔者在一些花鸟市场看
到，除了常规的一些小鱼小虾

等动物，很多市民都会选择购
买乌龟来放生，其中又以一种
巴西龟来得格外热门。不过，
有专家说，这种巴西龟是最不
适合放生的。首先，巴西龟的
适应性和繁殖力非常强，放生
后，因基本没有天敌且繁殖数
量多，很快就会大肆侵蚀生态
资源。其次，巴西龟很凶猛，
经常会咬死小鱼，甚至能将本
土的龟咬死。因此，巴西龟已
经被世界环境保护组织列为
100多个最具破坏性的物种之
一，是“生态杀手”。

“现在人们一提起外来物
种，想到的大多是从国外引进
的小龙虾、巴西龟、福寿螺
等。事实上，外来物种不单单
是指从国外引进的物种，对于
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来说，只
要是非本地的生物，都是‘外
来物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樊恩源表示，“很多
人认为把太湖的鱼放到巢湖
里去，并不算是外来生物入
侵。实际上，对于一个生态系
统来说，它们也可能会带来一
定的生态风险。”

专家认为，盲目放生给当
地生态系统带来危害有三：一
是影响原有的生态系统稳定，
二是放生物种潜在的病菌传
染风险会影响生态环境质量，
三是放生物种可能会与当地
种群发生混杂，影响种质资源
安全。

上海海洋大学教授王武
表示，放生是好事，但一定要
注意放生品种、放生季节、放
生区域等，否则放生等于“杀
生”，还会造成水体污染、破坏
生态系统平衡。

监管备案体系需完善

渔政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根据我国《水生生物增
殖放流管理规定》规定，禁止
使用外来种、杂交种、转基因
种以及其他不符合生态要求
的水生生物物种进行增殖放
流。这意味着市民更不能放
生此类外来有害物种，然而许
多市民一方面对此并不知情，
另一方面，相关职能部门也难
以对随意放生行为进行有效
监管。目前我国虽然对外来
生物入侵进行了一些管理与
控制，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依
然有许多不足，如对外来生物
防范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相关法规条例多强调环境保
护，而忽视生态安全。此外，
我国还缺乏统一高效的动植
物引种管理机制等。

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工作
人员表示，人们在参与放生
活动的时候，最先需要做的
功课就是对所放生物种的科
学认知，这样才不会产生错
放和放错的尴尬。同时，需
要在市场监管环节加强规
范。“我们在工作中发现，一
些销售野生动物的商户总是
以‘不知道’为借口，这也需
要无论是实体的还是网络上
的市场管理方了解相关知
识，真正起到监管的作用”。

有关专家认为，要改变无
序放生状态，一方面，必须向
公众和监管部门明确“什么物
种可以放生？哪里可以放
生？放生需要承担哪些责任
和后果”等问题，另一方面，需
要建立完善的对于放生行为
的监管备案体系。

这边刚放生那边忙打捞污染水体破
坏生态平衡

无序放生背后
暗藏非法产业链

池塘边的放生者。

●专家称人工养殖动物在野外
几乎不可能存活，为何仍有人前赴后
继地将放生变为“杀生”？是什么让
这一风气日渐兴盛？

●盲目放生、随意放生时有发
生。如何对放生行为进行规范？究
竟怎样将放生变成“护生”？

在我国的一些地方，以及邻近的
日本、韩国与越南等地一直存在着

“放生积德”的传统。在州内多地，人
们将“积德行善”“做好事”与生态环
保理念相结合，“放生组织”和动物保
护志愿者人数不断增加，并采取了一
系列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动，“放生”也
被赋予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含
义，得到许多人的青睐。

然而，近年来放生引发的争议和
闹剧时有发生，盲目放生造成的损害
越发凸显。近日，本报记者在康定地
区走访，对此现象展开调查。

近期，关于康定市民买空鱼市，
在吉居乡境内雅砻江放生一万多斤
鱼的消息，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引发
热议。记者梳理后发现每逢藏历十
五等时间节点，“放生”一词就会成为
州内网络上的高频热搜词。

15日，记者找到当日参与雅砻江
边放生的夏女士（化名），她详细回忆
了事情经过。6月9日凌晨4时许，两
辆货车拉载着一万多斤鲤鱼、鲢鱼和
少部分鲫鱼，从康定市农贸市场出
发，向着吉居乡进发。经过近5个小
时的车行颠簸，到达雅砻江江边，此
时江边早已守候了30余名参与放生
的人。见到载鱼货车顺利到达，在场
所有人颇为兴奋。

随后，活蹦乱跳夹杂着奄奄一
息的鱼从货车上被“舀了出来”，颇
具仪式感的一幕发生了，守候在旁
的人们先用雅砻江的河水把放生鱼
群浇湿一遍，然后在诵经声中，一筐
筐、一桶桶的活鱼被“倒”进了奔流
的雅砻江中。

“此次放生鱼的单价2.6元/斤到
10 余元/斤不等，总金额高达十万余
元。作为参与者，我并不清楚，放生
鱼群的货源从何而来。花费了万余
元，主要就是为了积极配合这场放生
活动组织方的安排，参与到这场‘消
灾、祈愿、积福’的活动中。”夏女士回
忆起当时的细节，但至于“这些鱼能
不能在江中存活”，她并未关注。

然而记者在咨询一位相关专家
后却得知，温水性鱼种根本不能适应
高原冰冷的湖泊江河水质，此次放生
的鲤鱼、草鱼、鲫鱼等都是人工养殖
的温水性鱼类、也是人们最容易买到
的放生鱼种。这次放生的上万斤鱼
在雅砻江中，究竟能存活多少，又是
否会破坏江中原有的生态系统，甚至
引发环境问题，短期内无从调查。

这样“任性”的放生活动，对动物
而言究竟是“福”还是“祸”？

江河中的跟踪调查无法继续，而“放
生池塘”中却有迹可循。6月15日中午12
时，记者来到康定城郭达农贸市场水产摊
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14元一斤的单
价购买了7斤左右黄颡鱼（俗称黄辣丁）。

在与摊贩的交谈中，记者得知几乎每
月都会有人到此处购买人工养殖的鲶鱼、
鳝鱼（黄鳝）、泥鳅、鲤鱼、鲫鱼、草鱼等进
行放生，由于每次购买数量较多，“放生
鱼”的单价相对较低。而近期规模最大的
一次“放生采买”，同样出现在6月9日（藏
历四月十五），当日菜市所有水产摊位的
鱼全部被购买一空，摊贩们因此“足足休
息了一周”。

当记者问及这些鱼类能否在放生池
中存活时，摊贩很肯定地回答“这些鱼都
可以放，都能活。”

事实果真如此吗？
随后，记者搭乘出租车来到康定城北

两公里外的清泉村（幸福桥），步行至“放生
池”之称的小海子（小地名）。放眼望去，约
一亩地大小的湖面周围植被茂盛，入口处
设置有围栏。见到记者携带“放生鱼”，一
名女性看守人员随即打开木栅栏，并用一

个大号饮料瓶向鱼身上浇了少量水。
然而当记者来到“放生池”边时，引入

眼帘的却是“一片死寂”。浅滩处、湖面
上、深水区零星翻浮着脱鳞露白的鱼肚
皮，股股恶臭浑重腥味扑鼻而来。近距离
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死鱼几乎都是人工饲
养的放生鱼。

记者随即问道：“放生的鱼在这里究
竟能不能存活？”为打消顾虑，看守此处的
女子告知记者可用鱼饲料一试。随后，记
者用20元在此处购买到两份颗粒状的鱼
饲料，抛撒向湖中后，许多鱼儿果然从水
中探出头争抢食物，水面一时涟漪四起。
在女子催促之下，记者将价值100元的黄
颡鱼全部放入池中

池中一时“生机勃勃”，但如若不将死
鱼及时打捞出来，势必会造成水体污染，
影响其他活鱼的生存质量。在记者提醒
之下，该女子便拿出器具，开始打捞鱼尸。

然而在返程时，一位出租车驾驶员告
知记者：“前几日搭乘放生者到此处时，看
到池面的死鱼数以百计，下雨过后很多甚
至顺流而下被冲刷到雅拉河中。”

是否真的发生过“鱼尸满池”这样的

“悲惨”场面，已经无从佐证。但记者在查
阅资料后得知，一个高产鱼塘的大小标准
是 10 亩，而这个至多一亩大的“放生池”
承载能力非常有限。 合理的放养密度
（或放养量）计算公式为：每亩鱼种放养
量=估计每亩毛产量/（计划成鱼规格×估
计成活率）。根据全国平均水平，一般成
鱼池塘亩产量为300~400千克，精养池塘
亩产量500~600千克。按平均每条鱼1千
克计算，一亩大的池塘最多承载 600 条
鱼。那么，让各种温水鱼大量“挤进”这一
亩大的冷水池中，其生存空间能有多大？

随后记者多方搜集，找到了6月9日在
“小海子”大规模放生的现场照片和视频。

据一位知情者透露，当日购买放生鱼
的总价竟达数十万人民币，除了在该处

“放生池”之外，还有大量鱼类被“放生”至
雅砻江、大渡河中。数以万计的人工养殖
鱼，突然离开“养尊处优”多日的池塘、水
盆，被“强制移送”到完全陌生的环境中，
作为“外来物种”参与生存竞争，其结局和
被送上餐桌本质上无太大差别。

如若放生之人得知自己的行为有可
能是在“杀生”之时，将作何感想？

在现实中，我们周围还有很多放生行
为非常盲目，甚至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就人工养殖鱼类而言，除了在被放生
后因不适应环境死亡之外，在运输途中也
会发生大量“意外”。如果鱼群购置地点
和放生地点存在距离较远的情况，运输途
中，容器不大，而放生鱼群密集，往往水体
中溶解氧不足，即便采用增氧措施，部分
鱼仍旧会因为缺氧而受伤窒息，即使运到
放生点时未死亡，也可能在放归江河后不
久就死去。鱼群死亡，打破生态平衡、对
环境造成破环。“盲目放生”产生的问题

“可见一斑”。
而利用人们善心，借此开拓商机，甚

至催生出订单生意，从而形成放生“利益

链”的另一个侧面也值得关注。已有多家
媒体披露，有些放生者为了完成自己放生
动物的心愿，会与经营者预订下需要的动
物→经营者则根据市场需求，向那些捕捉
者下订单→捕捉者再按订单去捕捉→然
后将捕捉到的动物送到市场→经营者把
动物卖给放生者。由此催生了放生“一条
龙”产业链，甚至“循环再利用”。

放生之风如此兴盛，初衷“高大上”的
想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遇到了一系列的
问题……这就说明要对放生行为进行规
范，真正将放生变为“护生”才是可行之法。

完善制度、加强管理，是规范放生不可
或缺的重要一环。为规范放生行为，相关
部门出台过水生生物增殖放流、陆生野生

动物保护的法规，禁止放流不符合生态要
求的生物物种。要杜绝这一现象，应加紧
完善制度，对放生可能涉及的审批程序、管
理责任主体、违规后果等进一步明确，加大
法规的宣传力度，积极开展规范引导。

2016年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增加了关于放生的条款：随意放生野生动
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
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客观地说，放生行为具有随意性、隐
蔽性，这给监管带来一定难度，所以规范
放生很大程度上需要放生者自觉。对于
那些无视既有规定的放生行为，特别是造
成群众财产损失的，加强事后追责，让任
性而为者赔偿损失，付出应有代价。

莫成“杀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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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放生者在南京阅
江楼风景区附近的护城河边投放几
十袋、数千斤螺蛳，因投放密集，造成
了大量螺蛳死亡，并致河水发臭。

■2016 年 3 月，北京怀柔汤河
口放生付出了惨痛代价，从刚放生
的 380 只蓝狐和貉，到最后仅存活
40 多只。

■2016 年 9 月，一名女子所在的
放生团体花费 510 万元巨资，从屠宰
场买下 6387 只羊，放生到川西草原，
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而本地媒体也曾“曝光”，2015
年7月康定雅家梗长海子下游处，出
现大量“放生鱼”死亡的事件。

放生后死掉的鱼。

在任意搜索引擎随意输入
“放生、鱼、羊”等关键字，可以
得到上百万条搜索结果，其中
关于“藏族放生”的事例特别
多，而藏族放生鱼是因为不吃
鱼的“误解”尤其值得注意。

■藏族并非都不吃鱼
鱼类真的是藏族共同的饮

食禁忌吗？曲贡遗址发掘报
告、《西藏王统记》、《贤者喜
宴》、藏医古文献《长卷》等考古
证据，古文献中都有关于藏族
先民吃鱼的记载。直到现在，
拉萨河下游的峻巴村，多数人
至今仍是渔民。热播纪录片

《第三极》中即详细记录了此种
现象。

■因水葬传统而不吃鱼的
区域很少

藏区一些地方的水葬风
俗，也导致当地居民忌讳吃
鱼。但这类区域很少，而且水
葬也并非普遍施行。

■放生热衷选择鱼往往因
为“性价比”高

佛教倡导「不杀生」影响了
藏族人民消费鱼肉。基于同样
的经济开支，放生鱼类可以解救
更多生命，鱼因而成为藏族人民
放生的主要动物。虽然，鸡、羊、
牛等动物也会用于放生。

新闻多看点

盲目放生屡惹“祸端”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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